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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

2021 年国家优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，省教育考试院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

定向培养重要指示精神，推动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，教育部决定从 2021 年起，开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

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。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21年中

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〔2021〕

3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省国家优秀教师定向培养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培养院校、招生计划及定向范围

2021 年，教育部在全国普通本科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我省

优秀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国家优师专项），由教育

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招生及培养任务，为我省 68个脱贫县（原

集中连片特困县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以下统称定向县）

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教师。具体培养院校、招生计划及定

向范围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《2021 年普通高校在川招生



— 2 —

专业及名额介绍》

二、关于招生录取及有关规定

（一）录取管理

报考国家优师专项的考生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考，实行

单列志愿、单独划线，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，录取分数原则上不

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。高校同批次

内生源不足时，应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等措施，完成招生任务。

（二）协议签订

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后、获得入学通知书前，须与培

养高校和教育厅、省乡村振兴局签订协议。对拒签协议的录取学

生，有关高校取消其优师专项录取资格。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承

诺毕业后到我省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 6 年，否则，须按规定

退还已免除的学费、住宿费及补助的生活费，承担违约责任，违

约记录将归入个人人事档案，纳入社会信用体系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

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录取后，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，

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区。在校学习期间免除

学费、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。毕业时参照师范生公费教育相

关政策，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。

三、关于组织实施

要加强招生宣传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要结合

实际，创新宣传形式，广泛开展国家优师专项计划招生宣传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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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深入中学，为考生提供面对面的政策解读，切实提高宣传实

效，做到每所高中全覆盖。在志愿填报前，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、

报纸报刊、微信微博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，深入解读国家优师专

项定向培养政策，让广大考生充分理解定向就业要求和编制、岗

位保障。在志愿填报阶段，积极宣传专项计划录取办法，加强考

生志愿填报指导，鼓励优秀学生积极报考。

要加强履约管理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

筹协调，严格管理，优先保障优师专项毕业生编制、岗位，确保

优师专项毕业生全部履约任教。毕业后未按规定履约的，按照协

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联系人：罗熙，联系电话：028-86111826。

附件：1. 国家优秀专项师范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
2. 四川省原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

点县名单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1年 6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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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优秀专项师范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
甲方： （招生学校）

地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乙方： （学生姓名）

家庭住址：

身份证号：

丙方： （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）

地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丁方： （生源所在省份省级乡村振兴工作部门）

地 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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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专项计划（简称优师专

项），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

师定向培养重要指示精神，为 832 个脱贫县（原集中连片特困

县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）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（以下统称

定向县）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教师，推动巩固拓展教育脱

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其中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

定向培养国家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国家优师专项）由部属师范大

学承担，面向定向县所在省份招收培养到定向县就业的师范生。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达成以

下协议，共同遵守：

一、协议签订的前提

第一条 乙方具有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资

格，热爱教育事业、立志长期从教、献身基层教育事业，自愿报

考甲方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。甲方和丙方经审核，认为乙方符合

择优录取条件，同意录取乙方为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。
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二条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制订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招生

办法和录取规则，对进档的报考甲方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相关材

料进行审核，择优录取。将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的录取通知书，

以及经甲方、丙方、丁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

（章）并加盖公章的本协议书一式五份一并寄送乙方。乙方或乙

方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本协议书签字后，录取通知书生效，甲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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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乙方报到。

第三条 按照培养造就卓越教师、未来教育家的目标，制订

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培养方案，提供优良的教育教学条件，对乙

方实施教育培养。

第四条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，在乙方四年修读年限内，免除

学费，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。

第五条 对在规定修读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，颁

发甲方本科毕业证书；对符合甲方学位授予有关规定者，颁发普

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六条 关心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的成长与职业发展，制定

个性化成长与发展规划，为其在职培训、参与甲方有关教学改革

研究与实践、分享学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和成果等多方面提供支

持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七条 持本人或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签字的本协议书一式

五份及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，经甲方复查合格后，按学籍管理

规定正式注册入学，成为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。

第八条 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及甲方国家优师

专项师范生培养方案，接受甲方教育培养，学制四年。

第九条 按时完成甲方规定的教育教学计划，达到教育培养

方案的要求和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

证书，并按规定取得相应的教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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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在校期间因生病等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，须提出中

止协议申请，经甲方、丙方同意后，暂缓履约。待情况允许，经

甲方、丙方核实并同意后可继续履行协议。

第十一条 乙方须履行本协议的定向就业服务义务。本科毕

业后经双向选择，由丙方牵头安排至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域中小

学任教，入编入岗，任教服务期不少于 6 年。

第十二条 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，经归口管理的县级教育行

政部门同意并报丙方备案，可在该定向县学校间流动。

四、丙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三条 配合甲方做好有关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。在高考

录取前，向丁方提供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（章）

并加盖公章的本协议书。

第十四条 负责做好统筹协调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到生源所

在省份定向县域中小学任教的各项工作。在乙方毕业时，组织用

人单位与其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，帮助乙方落实任教

学校。

第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乙方在职培训，促进其终身学习和职

业发展。

第十六条 负责乙方的履约管理，建立健全管理和服务支持

系统，落实乙方定向就业服务有关事项。

五、丁方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七条 配合甲方做好有关招生宣传工作。在高考录取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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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甲方提供经丙方、丁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

（章）并加盖公章的本协议书。

第十八条 配合丙方协调编制、人社等有关部门，以及生源

所在省份定向县县级人民政府，做好接收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到

中小学任教工作，确保其有编有岗，并纳入本省（区、市）基层

就业项目的奖励和支持体系。

第十九条 配合丙方协调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县级人民政

府，为乙方到定向县域中小学任教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周

转住房。

六、终止协议

第二十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终止本协议，相关材

料归入本人人事档案：

（一）在校学习期间，经甲方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认定，因

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不适合从教。

（二）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，经丙方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按

照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检查认定，或经劳动能力鉴定，因身体

原因不适合从教。

七、解除协议及处理

第二十一条 乙方在校学习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有

权解除协议，乙方须向甲方退回已免除的学费、住宿费及补助的

生活费，不再继续享受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教育，并取消学籍，

相关材料归入本人人事档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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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因触犯法律或违反校纪等被开除学籍。

（二）主动放弃甲方学籍。

（三）除特殊原因办理休学无法正常毕业等情形以外，未在

规定的时间内取得本科学历学位证书。

（四）存在其他依照甲方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达到退学条件

的情形。除上述情形外，不得解除协议。

八、违约情形及处理

第二十二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视为违约，违约记录

将归入个人人事档案，纳入社会信用体系：

（一）毕业后未按照丙方组织专项招聘确定的岗位到生源所

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就业，或未服从丙方安排到生源所在省份定

向县中小学就业的。

（二）除终止协议等特殊情况外，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

向县中小学任教未满 6 年且不继续履约的。

九、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,凡属国家及相关部门有规定

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，其他事宜四方协商解决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协议经甲方、丙方、丁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

代表人授权人签字（章）并加盖公章，以及乙方或乙方及其法定

监护人签字后生效。

第二十五条 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如未满 18 周岁，须由乙

方及其监护人共同签订本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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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本协议书一式五份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各执

一份，一份存入乙方个人档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 方（盖章）:
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（章）：

签订日期: 2021 年 月 日

乙 方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: 2021 年 月 日

乙方监护人（签字或按指印）：

签订日期: 2021 年 月 日

丙 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（章）：

签订日期: 2021 年 月 日

丁 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（章）：

签订日期: 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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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四川省原集中连片特困县

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

（共 68 个县、市、区）

泸州市（2个）：叙永县、古蔺县

绵阳市（2个）：平武县、北川羌族自治县

广元市（6 个）：昭化区、朝天区、剑阁县、旺苍县、青川

县、苍溪县

乐山市（2个）：沐川县、马边彝族自治县

南充市（4个）：仪陇县、阆中市、南部县、嘉陵区

宜宾市（1个）：屏山县

广安市（2个）：广安区、前锋区

达州市（2个）：万源市、宣汉县

巴中市（5 个）：巴州区、平昌县、通江县、南江县、恩阳

区

阿坝州（13个）：汶川县、理县、茂县、松潘县、九寨沟县、

金川县、小金县、黑水县、马尔康市、壤塘县、阿坝县、若尔盖

县、红原县

甘孜州（18个）：康定市、泸定县、丹巴县、九龙县、雅江



— 12 —

县、道孚县、炉霍县、甘孜县、新龙县、德格县、白玉县、石渠

县、色达县、理塘县、巴塘县、乡城县、稻城县、得荣县

凉山州（11个）：木里藏族自治县、盐源县、普格县、布拖

县、金阳县、昭觉县、喜德县、越西县、甘洛县、美姑县、雷波

县


